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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盛锦金 吴芸

春节已过，县建设局负责的重

点项目陆续进入“实战”状态。3月 9

日，县建设局召开 2014年安全生产

工作总结暨 2015年度安全生产工

作部署会，总结去年建设系统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对今年工作

做出了具体部署，责任领导与下属

单位、职能科室签订了 2015年安全

生产责任书。会议要求相关人员进

一步强化红线意识，深化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消防

隐患排查治理，大力推进安全体系，

确保 2015年我县建设系统安全建

设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之后，县建设局召集相关项目

责任人，对项目建设中容易出现的

问题进行了再部署，要求项目责任

人强化规范意识、安全意识，对项目

建设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良问题落

实整改，并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加

强了督促，要求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严格实行考勤制，重视项目相关规

章制度建设，及时上墙公布，并按时

整理各项台账资料。

据悉，建设局今年负责的项目

共有 30个，其中实施项目 25个，前

期 5个。该局要求各项目负责人进

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迅速行

动，立足自身岗位，攻坚克难，坚守

刚性规划，做好鼓山公园建设、城区

水环境提升、交通治堵、三改等重点

工作，全面推进城市提升工程、住房

保障工程，确保各项工程顺利实施。

围绕项目推进，该局建立了项目工

程联系责任制，明确了各个项目的

责任领导、责任单位（科室）与责任

人，要求任务落实到位，层层分解落

实项目责任，紧扣时间节点，继续坚

持挂图作战，严格按照项目进度开

展工作。同时，成立重点项目考核领

导小组，出台专项工作考核办法，每

月对各单位、科室上报的月度计划

进行审核、检查，把重点工作的完成

情况纳入年终岗位目标责任制考

核，实行每月督查、每月通报制度，

保证各项工作有督促、有落实，确保

城市建设事业的更快发展。作为城

区 7条河的河长单位，该局继续做

好河道日常保洁工作，为全面推进

山水品质之城建设、创建国家级园

林县城、实现“三城四化”目标作出

最大的努力。

通讯员 盛锦金

根据全省机构改革会议的统

一部署，县建设局和原新昌县规划

局进行了机构合并。作为机构改革

主要成员单位之一，县建设局根据

上级要求，认真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强化工作措施，为进一步推进

县一级政府机构改革，保证机构改

革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县建设局在召开全县机构编

制动员大会后，立即召开会议，进

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迅速行

动，要求各负责人认识到位，立足

自身岗位，结合大会精神，把全体

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新

一年工作的大局上来，凝聚到县

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上来。此外，

认真分析和研究机构改革中可能出

现的各种情况，妥善处理干部职工

关心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做好政治

思想工作，教育和引导干部职工讲

政治、顾大局，恪尽职守，确保思想

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

根据工作要求，该局将成立由

一把手担任组长，下属单位、科室负

责人为成员的机构改革领导小组，

确保组织到位。领导小组下设四个

工作组，分别为资产清查组、财务审

计组、组织人事组、纪律监督组。根

据职责划分，四个工作组分别做好

财务清算、资产清理处置、部门办公

用房的调整和调剂，领导干部审计、

中层干部配备、人员编制划转和调整

等相关工作，并对各项政策规定和实

施方案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建设局积极落实到位，2月

初已完成原规划局机关各科室的办

公室搬迁。下一步，将从全局的高

度，严肃认真地贯彻执行上级关于

机构改革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该局

将坚持做到三严肃，即严肃工作纪

律和组织人事工作纪律，涉及的重

大事项，坚持集体讨论，严格按照规

定程序报批；严肃财经纪律，不瞒报

漏报、随意变更，不擅自改变和处置

公款公物；严肃保密纪律，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遵守保密纪律，认真

做好清点、保管文件和档案工作以

及相关的交接工作。对发现的违法

违纪行为予以坚决查处，情节严重、

造成恶劣影响的要追究相关领导的

责任。

通讯员 刘张聪

为妥善处理好民生问题，改

善居民居住条件，提升城市形象，

近日，县建设局创新思路、落实措

施积极推进南坑东路局部地段的

改造项目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本次局部地段的改造项目的

创新之处体现在借鉴其他地区的

经验，运用模拟签约的方式。据

悉，此项目涉及被征收人 40余

户，征收总建筑面积近 5000平

方米，涵盖劳动局、广电局等多

家单位。

通讯员 杨牙英

近日，县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窗

口按照年度工作要求，开展 2014

年度行政许可案卷归档自查工作。

该窗口将 2014年办理的 265

件行政许可事项案卷进行了整理

归档及案卷自查工作。对自查中

发现的问题，建设窗口坚持“查纠

结合、边查边改”的原则，落实人员

限期整改，力求法律适用正确，各

种材料完备，填写内容齐全、规范，

装订整洁，保证每个行政许可案卷

高质量、高水平。经检查，行政许可

案卷主体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程序合法。

通讯员 盛锦金

根据全县重点工程项目的责任

分工，近日，县征收办对 2015年度

国有土地上的征收改造工作做了总

体安排。

据了解，今年涉及县建设局房

屋征收改造工作共有 5项，征收改

造建筑面积约 29200平方米，共涉

及征收户数 96户。根据工作任务的

轻重缓急，县征收办针对鼓山公园

征收扫尾工作、劳动局宿舍改造、康

乐巷改造项目及江滨南路（东段）延

伸工程、七星地下人防工程等不同

项目的特点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

定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为今年更好

地完成国有土地上的征收改造任务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讯员 陈小玲 俞铮

近日，县建设局环卫处联合新

昌电视台拍摄了“小鬼当家”系列

节目。此次拍摄活动以“保护环境，

爱护地球”为主题，引导小朋友关

爱环境，从身边点滴做起，从小养

成保护环境的好习惯。

小朋友们在电视台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走进县环卫处，参观了垃

圾压缩车、吸污车、洒水车、扫地车

等 8种不同类型的环卫作业车的

用途，同时参观了垃圾中转站，了

解了正确的垃圾分类知识。为了能

让小朋友更好地记住垃圾分类知

识，体会环卫工作的辛苦，县环卫

处还安排了小朋友上街体验捡拾

垃圾。

该活动有助于培养小朋友爱

护环境，不随手乱扔垃圾的良好习

惯，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一致好

评。

通讯员 张路安

近日，县人防办相关工作人员

赴绍兴参加了全市人防工程质量

监督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人防办

干部职工讲规矩、守纪律，养成依

法办事、坚守规矩的习惯，对于明

文规定要求停止执行的政策要坚

决予以停用。会议还总结交流了

2014年全市各地区人防质监工作

情况，明确了人防工程质监程序和

最新要求，并进行了新质监申报系

统的培训。

此次会议更加完善了我县人

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程序，规范了

全县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各

项工作要求，为全面提高人防工程

质监人员的业务素质能力，优化质

监服务质量，保障全县人防工程建

设质量指出了方向。

加强项目管理 落实安全生产
县建设局全面部署今年安全生产工作

县机构改革：建设局与规划局合并

县建设局实施南坑东路局部地段改造

建设窗口开展行政许可案卷检查

县征收办部署国有土地征收改造工作

“小鬼当家”系列节目走进县环卫处

县人防办参加全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会

青山大桥建设工程项目于 4月 24日正式动工建设，由于前段时间一直处于阴雨天气，目前正在加紧赶工中。据

悉，该项目正在进行上部结构支架的搭设，模板铺装，接下来将进行桥体的预压，钢筋的绑扎等工作。

（通讯员 潘耀 摄）

青山大桥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2014年 10月 30日，国家质检总局发

布了《关于修订〈特种设备目录〉的公告》

（2014年第 114号），新修订的《特种设备目

录》（以下简称新目录，见附件 1）于发布之

日起施行，同时《关于公布〈特种设备目录〉

的通知》（国质检锅〔2004〕31号）和《关于增

补特种设备目录的通知》（2010年 22号）

（以下简称原目录）予以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

定，"国家对特种设备实行目录管理 "。我县

部分已办理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不再列入

新目录范围（见附件 2），现就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原目录之内，但不再列入新目录范

围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自新目录公布之

日起不再有效，原发放的使用登记证（牌

照）予以作废；全县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统

一按新目录实施。

二、质监部门将不再对新目录外的设

备按特种设备进行管理和统计，不再实施

相关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作业

人员证考核、事故调查处理等事项；特种设

备检验机构不再实施相关监督检验、定期

检验。

三、有关使用单位和个人，应自觉履行

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对上述使用登记及证

书不再有效设备的自我管理和作业人员教

育培训。需要借助专业技术力量排查安全

隐患的，可以委托相关机构进行检验检测、

鉴定，也可委托原设备的制造、安装单位进

行安全检查。

执行中遇到问题，请与县质监局联系。

联系人：娄国辉；电话：86287265，传

真：86287287。

附件：1．特种设备目录

2． 部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及证书不

再有效的设备清单

（附件详见新昌县质量技术监督政务

网通知公告栏，网址：http://www.sxzjj.gov.

cn/col/col5843/index.html）

新昌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5年3月10日

关于部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及证书不再有效的公告
公告〔2015〕1号


